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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www.sse.com.cn）（股票代碼： 601005）刊載之

公告。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虞紅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18 年 12月 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周竹平先生（非執行董事）、鄭傑先生（非執

行董事）、李永祥先生（執行董事）、涂德令先生（執行董事）、張朔共先生（執行董

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振華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鄭玉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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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根据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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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

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 2018年 10 月 29日召开的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贵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发布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对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进

行了公告。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并载明了现场会议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投票

代码、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贵公司联系电话及联系人等事

项。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 

1.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在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大道一号重庆钢铁会议中心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其中：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全体股东可以在上

述网络投票时间内的任意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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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行使表决权。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周竹平先生主持。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实际召开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与会议通知

一致。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 出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对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的核查，以及根据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 4,087,287,576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45.83%。 

经核查，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已向贵公司提供身份证

明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提交的证明文件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具备合法有效的与会及表决资格。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 A 股股东，其

身份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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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及列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包括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等人员有权出席或列席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2.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表决的方式

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贵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指定的股东代表、

监事代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 贵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

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与

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4.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贵公司合并统计了股东大会每项议案

的现场表决结果和网络表决结果，并由会议主持人宣布最终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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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贵公

司合并统计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

当场宣布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钢铁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事项的

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合计 2,096,981,600 股回避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 1,770,672,3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88.9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1,326,342,168 股赞成，占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5.79%。 

经核查，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3,867,653,9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4.63%赞成；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1,326,342,168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5.79%赞成。 

经核查，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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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